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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大会审查《化学武器公约》实施情况的 
第一届特别会议（第一届审议大会）政治宣言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下称

“《公约》”）缔约国在海牙举行了缔约国大会第一届审议《公约》实施情况的特别

会议（以下称“第一届审议大会”），庄严声明如下： 
 
1. 缔约国重申其实现《公约》序言部分和各项条款所载明的目标和宗旨的承诺。

《公约》及其实施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其充分、普遍和有效的实施将

为全人类彻底排除使用受《公约》禁止的化学武器的可能性。此外，《公约》

规定缔约国消除所有化学武器库存和化学武器生产能力，致力于化学武器的不

扩散和在缔约国之间建立信心，它建立了其条款遵守情况的国际核查制度，并

规定在和平利用化学领域促进国际合作与援助。 
 
2. 缔约国在实施《公约》时将根据其条款继续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3. 缔约国重申其致力于遵守《公约》所有条款规定的全部义务，并决心以充分、

有效和非歧视的方式履行这些义务，加强缔约国间以及缔约国与禁止化学武器

组织（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之间的相互信任。 
 
4. 缔约国注意到《公约》的普遍性是实现其目标和宗旨的根本所在。自《公约》

生效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缔约国现在有 151 个。但是，仍有国家尚未加

入《公约》，从而引起严重关切。缔约国特别重申，《公约》目标的实现，要

求那些引起严重关切的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缔约国承诺加强在《公约》

普遍性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努力，并敦促所有非缔约国毫不拖延地加入《公

约》。 
 
5. 缔约国承认联合国在全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强调充分和

有效实施《公约》的所有条款本身是对这场斗争的重要贡献。《公约》的普遍

性，以及它的充分和有效实施，有助于防止恐怖主义分子获得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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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缔约国重申，为了解决在《公约》的目标和宗旨或《公约》的实施方面可能出

现的任何问题，它们承诺直接在相互之间，或通过禁化武组织，或通过其他适

当的国际程序开展磋商与合作。 
 
7. 缔约国在不妨碍请求开展质疑性视察的权利的前提下，如有可能，应首先尽一

切努力通过交流资料和相互磋商，澄清和解决遵约方面的任何疑点或关切。禁

化武组织必须确保有关澄清和事实调查的请求，包括符合《公约》规定的质疑

性视察的请求，能够得到迅速和有效的处理。 
 
8. 缔约国重申在《公约》规定的时限内销毁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或改装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的义务。拥有缔约国充分承诺按《公约》的规定履行其销毁义务并承担

核查费用。在化学武器裁军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销毁化学武器库存的

过程中出现过困难，缔约国大会已针对一些缔约国的延误采取了行动并按照

《公约》的规定延长了销毁期限。 
 
9. 缔约国欢迎许多缔约国在援助一些拥有缔约国履行其销毁化学武器库存义务方

面提供的合作，并邀请愿意和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在接到请求时继续在此领

域提供合作，适当时可使用有关的国际机制。 
 
10. 缔约国重申按照《公约》销毁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老化学武器的义务，并注意到

在此方面取得的进展。此外，缔约国重视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以及领土缔约国

和遗弃缔约国之间开展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对于今后发现的任何遗弃化学武器

也是必要的。 
 
11. 缔约国注意到禁化武组织已经建立了以宣布和现场视察为基础的有效的国际核

查制度。这使化学武器库存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它们的销毁受到了系统核

查。此外，规定了对《公约》不加禁止的、但关系到其目标和宗旨的活动进行

核查。核查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助于建立起对缔约国遵守《公约》的信心。它还

规定将质疑性视察作为解决对可能未遵守《公约》产生的关切的一项机制，同

时规定对化学武器的指称使用或威胁使用开展调查。 
 
12. 缔约国强调这一核查制度的实施方式应该是非歧视性和高效率的，并应具有费

用效益，同时还应根据《公约》的规定，考虑到科学、技术和工业方面的有关

发展。 
 
13. 缔约国强调在化学武器及其销毁方面具有一个可靠和有效的核查制度的重要

性，同时强调了它们对此负有的承诺。对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和改装后

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来说，缔约国同样强调其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此所负的承

诺。缔约国还强调有必要根据《公约》，进一步评估对化学武器储存、生产和

销毁设施采用的核查制度，以便优化核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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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缔约国强调在化学工业以及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其它设施方面具有一

个可靠的核查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强调改进这一制度的效力和效率的重要性，

旨在实现《公约》的不扩散和建立信任的目标，并协同确保只有为《公约》不

加禁止的目的才能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

品及其前体。缔约国还确认有必要确保每一类已宣布的第六条设施在视察频率

和强度上的适足性，为此应酌情考虑《公约》设想到的所有因素，其中除其他

外，包括对《公约》的宗旨和目标构成的危险、活动、特性和公平地域分配。 
 
15. 缔约国强调使人们相信所有缔约国均履行《公约》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根据包

括《保密附件》在内的《公约》规定，向禁化武组织提交并从禁化武组织接收

资料。 
 
16. 缔约国强调国家履约是《公约》有效运行的根本要素之一。缔约国将尽一切努

力克服各种困难和延误，充分履行其根据本国宪法程序通过必要的履约措施 — 
包括刑事立法 — 的义务。缔约国将通过禁化武组织或以双边的方式，相互合作

实现上述目的，并应请求相互提供适当的法律协助，为通过国家履约措施提供

便利。同时，缔约国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合作，以确保人身安全并保护环境。 
 
17. 缔约国重申国家履约措施必须反映出《公约》的全部有关规定及其限制性规定

的全面性，以确保其适用于所有有毒化学品和前体，但预定用于《公约》不加

禁止的目的者除外，只要其种类和数量与此种目的相符。 
 
18. 缔约国强调《公约》关于援助和对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防护的规定的高

度重要性。缔约国将审查其选择的提供援助的措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

步加强此种措施，以确保对任何援助请求做出有效和及时的反应。 
 
19. 缔约国重申其促进缔约国在化学活动领域的和平目的国际合作的承诺。缔约国

强调国际合作及其对全面促进《公约》所作的贡献的重要性。缔约国请禁化武

组织进一步加强其国际合作方案，并与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发展合作伙伴

关系。在这方面，鼓励每一缔约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根据在为《公约》不加禁

止的目的方面的应用情况，考虑科学、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发展。 
 
20. 缔约国重申其在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的化学活动领域促进化学品自由贸

易以及国际合作和科技资料交流的愿望，这种努力的目的是为推动缔约国的经

济和技术发展。它们还重申致力于促进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的与

化学的发展和应用有关的化学品、设备、及科学和技术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

流。 
 
21. 缔约国重申致力于在履行《公约》时，避免妨碍缔约国为《公约》不加禁止的

目的进行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它们进一步重申保证相互间不保留任何违反根据

《公约》承担的义务的限制性规定，这些限制性规定会限制或妨碍在和平目的

的化学领域进行贸易和发展并促进科技知识。 
 
22. 缔约国保证进一步加强禁化武组织，以便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并确保

充分和有效地履行《公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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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包括联合国和其它国际和区域组织、化工界、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国际社

会为了协助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对禁化武组织的工作给予了积极合作

和支持，第一届审议大会为此向它们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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